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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印

談成立海濱管理局

2014年10月05日

發展局局長陳茂波

早前我為大家介紹過我們在美化維港海濱的一些成果，但如何令維港海濱更富吸引力、朝氣蓬

勃、暢達性高及可持續發展呢？最近，海濱事務委員會與發展局展開了「擬議成立海濱管理

局」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，邀請大家就成立海濱管理局的詳細框架提出意見，探討怎樣將海

濱管理工作做得更好，讓市民可以更好享用維港海濱。

 

維港是我們的寶貴公共資產，它是一個高效的作業海港，也象徵著大家具活力的生活方式。我

們對建設一個充滿活力、供市民共享的美麗海濱向有承擔。去年底，我們完成擬議成立海濱管

理局第一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後，得悉公眾大都支持成立一個有專屬資源和單一使命的海濱管理

機構。所以，我們在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建議成立一個專責的海濱管理局，全面規劃、設

計、營運及管理海濱用地。

 

不過，大家對海濱管理局的部分框架內容，例如行政職能和財務安排的意見比較紛紜。行政上

應由獨立的行政部門抑或由跨專業的政府辦事處提供支援；另資源上應否由政府提供一次性的

撥款抑或以經常性撥款提供。因此，我們希望大家就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提出的建議給予

寶貴意見。現在讓我扼要說明當中的部分框架內容。

 

在行政職能方面，我們建議以一個逐步過渡的模式展開工作。在海濱管理局成立初期，成立一

支來自不同相關範疇、富經驗及由公務員組成的政府專責團隊，支援海濱管理局的運作並向其

董事局負責，讓海濱管理局可以較快展開工作。與此同時，海濱管理局亦會招聘一些具備商業

觸覺和市場運作經驗的專才，使到項目得以全面規劃和發展。待海濱管理局的運作和項目發展

漸上軌道，以及累積了足夠經驗後，就可建立本身的獨立行政隊伍，逐步取代由政府借調的人

員。

 

至於財政安排上，我們建議在政府內部先預留一筆專項基金，該基金金額足以支付發展指定海

濱用地或項目所需的資本性支出和管理局的初期運作資金，後者例如以它首五年的營運費用為

限。當要落實相關海濱項目時，管理局便須向立法會申請由基金撥出款項。此外，我們會就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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